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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业务中的财税分析

【摘要】现行会计准则与税法对红包业务的处理并未做出明文规定，本文根据相关条款，将红包业务分为传统红包与

电子红包，分别对其会计核算及税务处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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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喜庆风俗，已由实物货币形式

转向虚拟电子形式。大量企业与电商平台的加入对现有红包

业务会计核算与税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迫使我们重新

审视“红包”现象。

个人红包业务，更多地富有感情纽带作用，发放方与接

受方一般不需要考虑财税问题，本文暂不讨论。而企业红包

业务主要是依托假日气氛，对特定群体形成企业粘合力，兼

具促销、推广及分红等性质。

企业红包业务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传统红包，发放

对象明确，由发放方直接发放给接受方，常见于年终福利性

质的红包；另一类为电子红包，发放对象不确定，企业需要借

助网络平台进行发放，主要用于企业营销推广。

常见的红包分类及发放形式如表1所示。

现行财税政策并未对企业红包业务做出明文规定，政策

上的真空，要求执业者凭借执业判断做出合情合理且精准的

分析和处理。因此，本文拟对企业红包业务所涉及的相关财

税问题进行探索。

一、红包业务的会计核算

针对不同发放对象、接收对象和红包形式，目前实务操

作过程中有以下几种会计核算观点：

1. 视同发放工资。企业针对全员发放的红包，主要用于

调动职工积极性，增加企业凝聚力，虽有奖勤罚懒性质但发

放范围涉及全员，有些企业在平时薪酬发放过程中进行预

留，专门用于年终红包发放。因此该类红包可作为企业发放

给职工的报酬。企业根据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的各种薪酬，

可作为工资薪酬进行处理，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予以反

映，具有合理性。

2. 视同营销手段。企业向不特定人员发放抵用券、专项

现金红包等，若红包只能用于购买企业商品，增加消费者购

物热情，提升商品销量，则该行为是企业的一种营销手段。

《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

［2003］95号）指出，为宣传企业形象、推介企业产品发生的赞

助性支出，应当按照广告费用进行管理，因此企业应将该类

红包确定为销售费用。

3. 视同销售折扣。若企业发放的抵用券及专项现金红

包，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时直接从价款中予以扣除，实付金额

为扣除红包款后的余额，则该情形与商业折扣原理类似。《企

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CAS 14）第七条规定：销售商

品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

售商品收入金额。

4. 视同对外捐赠。对外捐赠是指企业自愿无偿将其有权

处分的合法财产赠送给合法的受赠人，用于从事与生产经营

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公益事业的行为。《财政部关于加强企

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3］95号）指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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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见红包分类及发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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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捐赠的受益人应当为企业外部的单位、社会弱势群体或

者个人。对于企业内部职工、与企业在经营或者财务方面具

有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单位，企业不得给予捐赠。

二、红包业务的税法规定

现行红包已由亲友之间传递情谊的小范围行为，转向企

业向不特定群体发放，带有商业色彩的广义社会行为。税法

并未对企业红包相关业务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也并非完全无

迹可寻。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奖发票奖金征

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第034号）。个人取得

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不超过 800元（含 800元）的，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超过 800元

的，对偶然所得全额依照 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由支付单位和个人代扣代缴。

2.《关于加强网络红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税

总函［2015］409号）。个人取得企业派发的现金网络红包，按

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派发红包的企业

代扣代缴；个人取得企业派发的各种消费券、代金券、抵用

券、优惠券等不征税；个人之间派发的现金网络红包，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

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

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

得计算纳税。

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发生将自

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行为，视

同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第512号）。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

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

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

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

定的除外。

6.《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1］50号）。

（1）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

的个人赠送礼品，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按照“其他所得”

项目，全额适用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

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按照“其他所

得”项目，全额适用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外抽

奖机会，个人的获奖所得，按照“偶然所得”项目，全额适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红包业务的财税处理

本文案例会计主体（致远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

增值税税率为17%，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其他税负暂不考

虑。本文仅考虑红包发放中产生的损益及纳税情况，并不涉

及红包取得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数据。

1. 传统红包。

（1）企业发放给职工。

例 1：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以货币形式向职工发放红

包，其中人力资源部经理王明分得红包24000元，设王明2016

年1月份工资为5000元。

会计核算：

借：管理费用 24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24000

税务分析：

表 2为最新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

率表。

工资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3500）×3%=45（元）

红包应缴纳个人所得税=24000×10%-105=2295（元）

2016年 1月份王明应缴纳个人所得税=45+2295=2340

（元）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2340

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2340

该业务影响的企业所得税=-24000×25%=-6000（元）

综合税负=2340-6000=-3660（元）

例2：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决定将本企业生产商品取暖

器作为年终“红包”发放给每位职工，每台取暖器售价为

24000元，成本 20000元，其中人力资源部经理王明分得一台

取暖器。

会计核算：

级数

1

2

3

4

5

6

7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含税级距

不超过1500元的

超 过 1500 元 至
4500元的部分

超 过 4500 元 至
9000元的部分

超 过 9000 元 至
35000元的部分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元的部分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元的部分

超过 80000 元的
部分

不含税级距

不超过1455元的

超过 1455 元至 4155 元
的部分

超过 4155 元至 7755 元
的部分

超过 7755元至 27255元
的部分

超过 27255 元至 41255
元的部分

超过 41255 元至 57505
元的部分

超过57505元的部分

税率
（%）

3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
扣除数

0

105

555

1005

2755

5505

13505

表 2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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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管理费用 28080

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福利 28080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福利 2808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4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080

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00

贷：库存商品 20000

税务分析：

应交增值税=4080（元）

代缴个人所得税=24000×10%-105=2295（元）

企业所得税=（24000-28080-20000）×25%=-6020（元）

综合税负=4080+2295-6020=355（元）

例3：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决定将本企业生产的商品取

暖器作为年会抽奖奖项之一，发放给幸运职工，每台取暖器

售价24000元，成本20000元，其中人力资源部经理王明抽奖

得到一台。

会计核算：

借：管理费用 28080

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福利 28080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福利 28080

贷：主营业务收入 24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080

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00

贷：库存商品 20000

税务分析：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4800

贷：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 4800

应交增值税=4080（元）

代缴个人所得税=24000×20%=4800（元）

企业所得税=（24000-28080-20000）×25%=-6020（元）

综合税负=4080+4800-6020=2860（元）

例4：接例2，其中发放的商品为外购商品。

会计核算：

借：管理费用 28080

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福利 28080

借：应付职工薪酬 ——非货币福利 28080

贷：库存商品 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080

其他应付款 4800

税务分析：

应交增值税=4080（元）

代缴个人所得税=4800（元）

企业所得税=-28080×25%=-7020（元）

综合税负=4080+4800-7020=186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294号）规定，纳税人自产、受赠、获奖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

并自用的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本条例

第七条规定的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第七条规定，国家税务总

局参照应税车辆市场平均交易价格，规定不同类型应税车辆

的最低计税价格。因此，若“红包”为固定资产类商品，则相

关部门还需根据相关规定对其计税价格进行核定。

综上所述，红包的实质为起到凝聚企业向心力作用，虽

然以货币形式发放的年终红包引起的企业税负最低，但企业

应结合个人所得税税率进行发放，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增收”，提升红包的价值。

（2）企业发放给个人

例 5：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开展年终购物抽奖活动，以

货币形式发放给中奖者个人“红包”，其中消费者李江中奖分

得现金24000元。

会计核算：

借：销售费用 24000

贷：库存现金 19200

其他应付款 4800

税务分析：

代缴个人所得税=4800（元）

企业所得税=-24000×25%=-6000（元）

综合税负=4800-6000=-1200（元）

例 6：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开展年终购物抽奖活动，以

实物形式发放给中奖者个人“红包”，其中消费者李江抽得一

台取暖器，售价24000元，成本20000元。

会计核算：

借：销售费用 28880

贷：库存商品 2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080

其他应付款 4800

税务分析：

应交增值税=4080（元）

代缴个人所得税=4800（元）

企业所得税=-28880×25%=-7220（元）

综合税负=4080+4800-7220=1660（元）

例 7：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开展年终购物抽奖活动，发

放给中奖者个人商品抵用券，其中消费者李江抽得商品抵用

券24000元。

会计核算：

借：销售费用 24000

贷：预计负债 24000

税务分析：

代缴个人所得税=4800（元）

企业所得税=-24000×25%=-6000（元）

综合税负=4800-6000=-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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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没有开征赠予税，消费者李江获得该抵用券时

企业和个人均不需要交纳税费，只有在实际使用抵用券时，

企业应将该业务视为销售折扣，按扣除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

售商品收入金额及相关税费。

综上所述，企业发放给个人实物资产的相对税负较轻，

而发放抵用券易引发消费者后续购买热情，综合提升企业盈

利能力，因此企业应该综合不同“红包”方式特点，选择以最

恰当的形式发放。

2. 电子红包。

（1）企业对职工。

例 8：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通过网络平台随机发放红

包，其中人力资源部经理王明分得红包24000元。

会计核算：

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发放红包，需将红包暂存第三方平

台，建议企业在“其他货币资金”科目下增设“电子钱包”明细

科目进行直观反映。将款项存入网络平台时，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货币资金——电子钱包

贷：银行存款

借：预计负债

贷：其他应付款

王明收到红包时，会计处理如下：

借：营业外支出 24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电子钱包 24000

借：营业外支出 6000

贷：预计负债 6000

借：其他应付款 6000

贷：银行存款 6000

税务分析：

代缴个人所得税=24000÷（1-20%）×20%=6000（元）

企业所得税=（-24000-6000）×25%=-7500（元）

综合税负=6000-7500=-1500（元）

需要说明的是，个人所得税为企业发放总额以外额外支

付的金额，在计算综合税负时应考虑该数据。

例 9：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通过网络平台随机发放“红

包”——购物券，其中人力资源部经理王明分得价值24000元

的购物券。

会计核算：

企业发放本企业商品购物券的目的是希望引发消费者

后续消费，因此相关费用可视为促销业务产生的费用，记入

“销售费用”科目。由于该部分金额需要通过后续实际交易才

能真正确认，贷方记入“预计负债”科目较为合适，待实际消

费行为产生后，再予以结转。

借：销售费用 24000

贷：预计负债 24000

税务分析：

代缴个人所得税=0

企业所得税=-24000×25%=-6000（元）

综合税负=-6000（元）

企业向职工发放购物券形式的“红包”，能较好地吸引职

工进行后续消费，增强企业销售能力及盈利水平，但如能以

提货券形式进行发放，则更能增加职工的企业凝聚力，提升

“红包”的价值。

（2）企业对个人。

例 10：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发放现金红

包，其中消费者李江分得现金24000元。

会计核算：

该现金红包并无使用限制，根据相关规定，应视为捐赠

业务。

借：营业外支出 24000

贷：库存现金 19200

其他应付款 4800

税务分析：

代缴个人所得税=4800（元）

企业所得税=-24000×25%=-6000（元）

综合税负=4800-6000=-1200（元）

例 11：2015年年末，致远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发放购物券

红包，其中消费者李江分得购物券24000元。

会计核算：

借：销售费用 24000

贷：预计负债 24000

税务分析：

代缴个人所得税=0

企业所得税=-24000×25%=-6000（元）

综合税负=-6000（元）

可见，从发放对象来看，企业对职工发放的电子红包，与

企业对个人发放的电子红包，税负类似，但会计核算及处理

略有不同。

四、总结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企业红包业务涉

及面不断扩大，参与对象越来越复杂，企业必须正视这一现

象带来的财税问题，准确界定不同种类“红包”，兼顾财务循

环的方方面面，在合法合理的政策界定下进行精准的执业判

断。此外，国家税收部门应及时出台相应的税收法律法规对

此进行规范，从而保证企业红包业务在正常有序的税制环境

下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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